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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,国务院决定于 2023

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。为切实做好全区经济普查工作，按

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

22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豫政〔2023〕8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

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23〕12 号）要求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查的主要目的

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开展的首次重大

国情国力调查，将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，全面调查第二产

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、布局和效益，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况，

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，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构建

新发展格局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创

新驱动发展、区域协调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高水平对外开放、

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。通过普查，进一步夯实统计

基础，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、科学

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加快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

统计信息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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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普查对象、内容和时间

普查对象是在我区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

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具体范围包括：采

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，

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信息

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。

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

资、生产能力、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、能源生产和消费、研发活

动、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，以及投入结构、产品使用

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。

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普查时期资料为 2023

年年度资料。

三、普查的组织和实施

各街道办事处、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区政府各部门、

各有关单位要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

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统一组织，突出重点，优化方式，

创新手段，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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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成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负责普查组织和

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。领导小组组长由区政府主要领导

担任，成员单位包括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、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、区统计局、区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教育局、区科学技术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

区商务局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、区

城市更新中心、市公安局管城分局、区税务局、市市场发展中心

管城市场分中心、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（见附件）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。

（二）明确部门职责

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涉及普查经费

方面的事项，由区财政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数据处理能力建设方

面的事项，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做好配合工作；涉及普查

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，由区统计局、区委宣传部负责和协调；涉

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的事项，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

税务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，由区

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和协调；涉及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，由区民政局负责和协

调；涉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共享方面的事项，由区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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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、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区民政局等部门分别按职

能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方面的事项，分别

由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、区民政局协调。区政府其他有

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及时

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。

（三）组建普查队伍

各街道办事处、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设立相应的普

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认真组织好本级普查实施工作，及时协

调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要配齐配强街道办事处、

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统计工作力量，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

和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的作用，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

极参与、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。普查机构要根据工作需要，从

有关单位商调或从社会招聘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，保

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，及时支付聘

用人员劳动报酬，稳定普查工作队伍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普查登记工作。

（四）做好经费保障

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由各级财

政共同负担，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，确保到位，保

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四、普查的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依法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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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和

《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按时、如实填报普查表。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普查数据，不得伪造、篡

改普查数据。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，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

的，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奖惩的依据。普查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，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

密、个人信息，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；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查数据。对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，

依纪依法予以处理并通报曝光。

（二）确保数据质量

要始终把数据质量放在第一位，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

体系和岗位责任制，完善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。加强普

查业务培训，提高普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。严格执行普

查方案，规范普查工作流程，强化全过程数据质量管控，切实防

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，确保普查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

和使用安全。

（三）创新普查方式

要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，推进电子证照信息等在普查中的

应用，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

开展普查，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数据处理效能。支持普查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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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通过网络自主报送普查数据，科学、规范、高效推进普查工作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动员

区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

组织工作。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宣传

渠道作用，广泛宣传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细致解读统计

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动员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、全社会积

极参与普查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五）强化成果应用

要充分开发和应用经济普查成果，积极创新开发机制、搭建

应用平台、拓展应用领域，广泛动员政府相关部门、科研机构、

大专院校、行业协会等单位参与普查资料开发，认真做好普查数

据解读和说明工作，深入开展普查数据分析与研究，为我区经济

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。要利用普查成果不断完善统计基本单位

名录库和部门信息数据库，充分发挥经济普查的重要基础性作

用。

附件：管城回族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

单

2023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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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管城回族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丁晓永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组长：史建伟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李建安 区政府副区长

侯慧芳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毛 楠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
李晓光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陈 静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

张丽君 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常务

副主任

李素玲 区统计局局长

聂晓红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高 峰 区教育局局长

王文明 区科学技术局局长

任华民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马 杰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

魏 峰 区民政局局长

白刘军 区司法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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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清刚 区财政局局长

张 平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李旭东 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局长

冉建峰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

许 浩 区商务局局长

李 岚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

高山岭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

苏保军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陈新义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

解 鑫 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

郑士郁 区城市更新中心主任

李庆春 区税务局局长

田建军 市市场发展中心管城市场分中心主

任

葛科科 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任

王玉强 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负责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组织和实施，协调解决

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在区统计局，

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

案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

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，办公室主任由李素玲同志兼任。


